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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将审议的《关于审议新增

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已于2018年10月20日提交本人审议，现发表意见如

下： 

一、对新增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新增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资料等文本，本人认

为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不会损害公

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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